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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早上一早坐高鐵到台中，車程兩個小時，但是在坐車的過程中，是讓我有一個機會能放空，想些事

情、澄清思緒。在此我想請問大家:我們的小孩，在學校讀書的過程中，是否有機會放空自己？今

天的講座可以發現現場願意來談法律的人，其實不多。因為我們社會多數人對於法律總是覺得很困

難。今天我將跟大家談到法律跟教育相關的事情。雖然，目前台灣社會多數人會覺得法律與我無關! 

 

前面幾場的講座談到「怎麼學」到「怎麼教」，今天的講座主題為:「尊重學生受教權」！如果我們

想要「讓我們的小孩讀書快樂一點」，你一定是希望這個社會能夠有所改變，當你覺得孩子在學校

不快樂的時候，妳要改變學校的生態處境，你覺得有力量嗎？在場與會的人一致回答：「沒有!!!」 

 

 

大多數家長的無力感 

在台灣，當一個小孩開始進學校的時候，家長一天見不到他幾個小時。他往往從早上六點多離開家

裡，到晚上很疲倦的回來，可能已經沒有什麼體力講話了，更遑論安排親子時間的交流。如果我們

不滿意這個狀況，這個狀況怎麼改變？ 

我想請問各位，如果我們的小孩每天都這麼疲憊，讀書讓他覺得沒有樂趣，這個狀況怎麼改變？ 

改變現狀，個別、個人往往是沒有辦法的！！因為當你的小孩在學校的時候，就像是個人質在學校，

當孩子離開學校的時候，身為家長的困難與煩惱，就像掙脫枷鎖般的斷了，所以也不會再多管學校

的事。所以，今天倪顯光老師和葉理事，以及今天在座的諸位，願意站出來，都是對這個社會有著

使命感，有著對下一代的愛，有著願意為台灣多做一點事的心。但，問題是，我們真的能為台灣多

做一點事嗎？我想先跟大家分享我的經驗。 

 

 

身為家長的經驗談 

身為一個法律系教授，當我的小孩就讀國中時，看到他受到一些不應該，或者是我認為不適當的對

待的時候，剛開始我也認為我很有力量，所以就嘗試與老師溝通。各位知道，如果溝通不好，當老

師們認為自己的教學主導權被侵犯、被質疑的狀況下，這樣我們的小孩有可能會得到什麼樣的對待

呢?有些不能接受家長意見的老師，可能採取兩種對策，一種是對小孩更加重處罰；另一種是他不

處罰，但在教育上對於特定學生（家長意見特多的學生）採放棄的態度了。這樣的結果造成孩子被

標籤化、被特權化、被孤立化。這兩種結果都是一樣的不好，所以為維護孩子的受教權，只靠家長

單一的力量去面對現今教育體制，無異於螳臂檔車！ 

 

 



法律可以做到 

我們來談談，法律可以作什麼？我想跟大家先從法律的觀點談起？也又是小孩為什麼要去學校讀

書，放棄了他們的自由？從教育的觀點看，是希望透過學校專業的教師、專業的行政人員，讓我們

的小孩在學校學到我們在家不能教給他的能力，讓他快樂，讓他有學習的機會，多學一點生活的方

法、生活態度及生活能力，返歸社會時的貢獻，讓這個社會更好。但是現在在台灣的結果可能跟原

初出設計的目標有距離，我們是不是應該反省我們這樣的一個教育體制？ 

 

要改變台灣的社會是不可能靠單獨一個人的，因為有太深層的結構在裡頭，如果要我們這個社會的

所有人一起改變，法律無疑的，是在我們目前跟未來的社會中改變社會的力量之一，那麼法律要如

何運用呢？ 

 

學生失去自由，一定要上學，主要是依據憲法 23 條以為增進公共利益而剝奪學生的自由權。我國

憲法 23 條是一個重要的法條，原則上憲法第 7-23 條都是國家應保障每一位人民的基本權利，例外

情形必須在憲法 23 條要件之下才可以對於人民基本權限制。條文：「以上各條列舉之自由權利，除

為防止妨礙他人自由、避免緊急危難、維持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利益所必要者外，不得以法律限制

之。」，但是依據法律的規定，要求學生上學，究竟他們應該在學校停留多久呢？ 

 

 

我們的小孩一天在學校待多久 

 

現實生活中，我們國中的小孩是七點以前出門，幾點回到家？依年級不同而有所差異，能五、六點

就很好了，現況是每天至少十個小時。但是，各位知道嗎？我們的孩子去學校是受到法律規定的。 

法律規訂我們的小孩每節上課以 40-45 分鐘為原則，各年級每週分配情形為：小學 22-33 節；國三

33-35 節 (一天學習時間五小時)，然而為什麼許多學校的學生，到國三的時候，上課節數變多了？

因為學校基於「升學壓力」，要求學生留在學校甚至到晚上九點之後才能回家 

 

 

延長教育時數無濟於事 

台灣這麼長的教育時數，導致我們的小孩早上出門的時候天是暗的，回家的時候亦是。請問這樣小

孩會快樂嗎?如果我們全台灣的學生都在這樣的情況下讀書，他們會快樂嗎?當學習沒有快樂的時

候，學得到東西嗎?更不用說當我們高唱啟發學生的創造力時，請回頭看看上課時的制式化教學；

下課間不准吵鬧也沒有自己獨處的時間。如果說學校是社會的縮影，我們要讓我們的小孩在這裡學

會體驗人生，他們根本沒有時間互相交朋友，如何互相學習？當他在學校被限制互相交談，不鼓勵

他們在學校跟老師或者互相對話的時候，他能夠透過認識他人，學習尊重別人嗎？他能夠學習對於

別人的生命及自由加以尊重嗎？當你每天都告訴他，你只能這樣子生活，他能夠學習自主的生活

嗎？ 

所以當學校或老師說：「第 7堂課後，學生要留下來考試或是複習」，學校與老師其實在法律上沒有

這樣的權限，但很多父母和小孩都不敢說不。 

 

 

時數、 能力 、競爭力！ 



我在德國留學時，看到他們從一年即到十三年級都是上半天課，他們的學生上課時間這麼少，國家

競爭力有比我們差嗎?(美國則是上到下午兩點)。在德國時，我也遇到幾個台大、政大畢業的學生，

印象很深刻的是，看他們在那裡常常坐在圖書館前，其中有一個學長跟我說：「德國好過份，我來

到這裡沒有人告訴我，我應該修什麼課，所以我要自己想」，當我八年後離開德國的時候他還沒拿

到學位，為什麼？在我們台灣算優秀的學生，到了國外不見得是優秀，他沒有能力，在台灣他之所

以優秀是因為他能『背』，他能夠遵守那套在台灣要求的標準，那到了國外你會發現國立大學跟私

立大學的區隔不大，有些私立大學更有競爭力。只有當在台灣我們，設定的目標是這麼單一的時候，

我們所謂的優秀人才，到了世界就不再是優秀人才。如果上學沒有辦法讓學生快樂，讓學生有自己

學習的能力，在未來有競爭力，那學校存在的意義是什麼？ 

 

 

延長國教！教育資源比例均等化 

我也希望各位家長，大家一起督促新的教育部長落實 12 年國教。從民國五十七年開始國中義務教

育，這麼多年(40 年)來，我們整個社會不是發展的很好嗎？說我們的經濟多好，為什麼我們的國

民教育還到國中而已，很多國家的國民教育都已經到十二年了。這可以透過立法達到目的。 

在台灣我們常把讀書讀好跟升學畫上等號，尤其要升到好的學校，因為要讀更好的大學，因為好的

大學國家就給他很多錢，那如果你是讀公立學校所繳的學費很少，在學校得到的資源設備是最好

的；相較於就讀政府補助較少年的私立學校，每個學期的學費負擔反高，我們的社會還要這樣子嗎，

讓強者越強，弱者越弱。我們是不是因該重新來思考教育經費的分配？ 

 

 

五二零後的思維 

其實五二零對我的意義是我們希望能夠有新的思維，我們在法律上天天講的那些東西，要真的想辦

法透過我們的討論來落實，必須從今天開始，讓大家都覺得自己能夠參與一個制度的討論：我尊重

我的小孩的態度就是他希望的那樣；老師站在講台上面對的是一群很快樂的學生，教育環境是快樂

的，我們要怎樣改變現況，我不認為是個別老師甚至個別校長能夠解決的，這其實是一個從教育局，

或者是教育部必須從制度上去改變的。 

 

 

要改變的不只是法律 每個人都有影響力 

除了可以透過法律改變教育的體制，減少學生上課的時數與壓力外，教學方法的改變也很重要，

現在已經進入數位的時代了，很多背誦的東西都已經沒有用了。我們讀法律的最知道，我們現在的

法律每天都在變，我今天背好的法律條文可能兩個月以後全部改了，我現在條文背的越好，我以後

愈沒有能力反應新的東西，所以學習的方法已經要改變。可我們整個社會沒有回應這件事，所以老

師很焦慮地覺得每天她要一直教他的學生，可是上課開始過了三十分鐘後，學生的心思都已經不在

現場了，就不太能夠集中精神，上了幾堂課之後其實只有疲倦，什麼都沒有學到，時間是浪費的，

如果讓小孩可以出去走一走，在操場動一動，他再回來學這樣是不是更好，讓他可以健康、快樂又

有學到東西，也可以去把他/她學到的東西想一下。所以我們以前教法律系學生，都從民法第一條

教到最後一條，但最近開始推一些案例教學、對話教學，利用數位來學習。 

 

早期台灣社會要的是那種制式化的工廠員工，所以我們的教育就像工廠一樣，每天準時到校，做越



久你的產出就越多，所以延長工時是被鼓勵的。可是，現在社會是要「創造」的社會。我們還要我

們的小孩在這樣制常式化的教育裡嗎?產出那種所謂的罐裝知識、工廠知識後未來有國際競爭力

嗎？我們要我們的小孩有創造力、有想像力、有行動力，教育應該怎麼重新設計？請大家重新思考，

更不要忽視自己個人的影響力！我們如果有了想法了，可以透過說服社會大眾，說服立法委員、教

育人士一起來改變台灣學生目前這種長時間在學受教育情形，使他們透過學習更具有創造力、想像

力與行動力。 


